
泉州台商投资区科技经济发展局

泉州台商投资区财政局

关于核定惠南中学社会投资建设学生宿舍住宿标准的通知

惠南中学：

你校《关于学生公寓住宿收费标准重新核定的申请》等附件悉，根据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价〔2004〕费149号）及省教育厅等7部门转发国家7部委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财[2010]70号）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，现就你校社会投资建设学生宿舍住宿费的有关问题核定如下：
一、住宿费标准：惠南中学学生公寓建筑面积3700m2/幢，共有78间宿舍，核定总人数为780人，住宿费标准为160元/生·学期。

二、社会投资建设宿舍应具备的住宿条件：每间宿舍内设寝室、卫生间、洗簌间和阳台，每间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38平方米，安排学生住宿10人，同时配备床铺、储物柜、脸盆架、晒衣架、鞋架、桌椅、电风扇、电话等设施，并有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卫生清扫、安全保卫等服务。

三、学校应保留一定数量的普通住宿，按照学生自愿原则选择，同时要保证贫困生住宿费不高于普通住宿费（即50元/生．学期）标准收费或免收。

四、你校应严格按照通知规定执行，不属于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学生宿舍楼不得参照本通知执行。否则将给予取消本住宿费标准。

五、你校应及时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手续，向学生公布收费标准，使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专用票据，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，主要用于改善学生住宿挑战及宿舍楼的还贷。

本批复从2012年春季起执行，暂定三年。执行期间上级主管部门出台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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